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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實施民主的國家之一，而倫敦是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大城

市。1997年工黨取得執政權後，透過大倫敦地區公民投票的舉辦，於 2000年成立大

倫敦政府，大倫敦市長由倫敦地區民眾直接選舉，成為英國第一個直接民選的地方政

府首長。而大倫敦政府成立後，其與轄內倫敦市和 32 個自治區的關係，以及都會治

理經驗及願景，可作為我國直轄市規劃及治理之參考。另外，目前英國由保守黨組成

的聯合內閣，強調「小政府、大社會」，因此 2011年國會通過地方主義法，將權力

下放地方，鼓勵成立地方策略夥伴關係，使其能自負其責，並帶動經濟發展，故其權

限下放及區域合作機制，亦可作為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及推動跨域合作之參考，爰擬

至倫敦拜會相關政府機關並實地進行現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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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考察目的考察目的考察目的考察目的 

地方制度法自 88 年 1 月 25 日公布後，使我國地方自治邁向新紀元，讓地

方組織、地方立法、自治監督、中央與地方關係等面向均較以往有明確的法律依

據。該法從 88 年公布後至今歷經 9 次修正，使法制層面能更加回應政治發展的

需求，其中又以 98 年及 99 年的 2 次修正最為重要，不僅增訂縣（市）單獨或合

併改制直轄市的規定，賦予縣（市）單獨或合併改制直轄市的法源，亦增加跨域

合作的機制，鼓勵地方自治團體進行跨域合作，藉以提升臺灣城市的競爭力，並

期透過地方自治團體的合作，促使臺灣各區域得以均衡發展。 

99 年 12 月 25 日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4 個新直轄市成立，使

我國的行政區域和地方自治團體有了重大的改變，從原本的 2 直轄市 23 縣（市）

319鄉（鎮、市）變成 5 直轄市 17 縣（市）211鄉（鎮、市）。而 101年 11 月

23 日內政部召開桃園縣改制直轄市計畫審查會，通過了桃園縣改制直轄市計

畫，未來俟行政院核定其改制計畫後，103年 12 月 25 日我國的行政區域和地方

自治團體將變成 6 直轄市 16 縣（市）及 198鄉（鎮、市）。由於改制後的新直

轄市已非如臺北市面積小、人口密集的形態，故其治理方式勢必和臺北市及以往

所不同，為期發揮治理效能，因此有考察其他先進國家大城市治理經驗的必要，

以作為我國直轄市治理的參考。 

英國國會於 1999年通過 GLA 法案（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Act 1999），

明定 GLA 由倫敦市長（the Mayor of London）及倫敦議會（London Assembly）

組成，倫敦議會成員有 25 位，包括 14 位由各選舉區選出的議員（Constituency 

Members）及 11 位不分區議員（London Members），而倫敦市長亦由倫敦民眾

選舉產生。2000年 7 月大倫敦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GLA）1正式成立，

成為 32 個倫敦自治區（London Boroughs）和倫敦市（City of London）的上層組

                                                 
1 authority為當局或管理機構的意思，本文為符合地方制度用語，乃譯為政府，以利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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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而第一任民選倫敦市長由 Ken Livingstone當選。2GLA 的成立及民選倫敦市

長，對於英國傳統的內閣制（或稱行政立法合一制）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改變，而

成立之後的運作情形以及與下層行政區的權力運作及互動關係，可作為我國直轄

市未來治理及運作的參考。 

另外，英國政府為處理跨區域的共同事務，亦開始推動跨區域合作機制或

共同治理模式，如鼓勵地方政府簽署地區協議（Local Area Agreements）或多區

協議（Multi-Area Agreement），成立聯合理事會（Joint Boards）、聯合委員會

（Joint Committees）、訂定契約或設置機構（Contracting or Agency Arrangements）

或與企業成立夥伴關係（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s）等，而大倫敦政府亦於 2008

年開始推動成立外倫敦區委員會（Outer London Commission），規劃設例子區域

（Sub-Regional）政府，並鼓勵子區域及轄內行政區簽訂「地域合作條款」，甚

至可以與倫敦以外周圍的區域合作，凡此亦可作為我國推動跨域合作機制的參

考。 

爰此，本次考察的目的，主要在瞭解英國地方制度體制變革及地方政府推

動跨域合作的經驗及現況，故計畫至英國社區及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大倫敦政府、倫敦議會及轄內之自治區，

以及倫敦委員會（London Councils）3等區域合作組織進行拜會與考察，希望藉

由對這些機關的拜會與考察，可以瞭解大倫敦政府成立的目的、組成及運作，以

及大倫敦政府如何與下級政府進行權限劃分與互動的現況，亦可以瞭解英國政府

如何推動跨域合作以及如何引導地方政府進行跨域合作等面向。 

 

                                                 
2 現任倫敦市長為 Boris Johnson，2012年 5 月 3 日由人民選舉產生，係連續第 2 任當選。 
3 由於 assembly和 council中文翻譯都是議會的意思，在本文為了區別，故將 London Assembly

譯成倫敦議會，London councils譯成倫敦委員會。而之後提到的 County Council、Borough 
Council及 Parish Council，因其層級不同而分別譯為郡議會、自治區委員會及教區委員會，另

Council Tax因各地方層級皆可徵收，故譯為議會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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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考察行程考察行程考察行程考察行程 

依據本次的考察目的，於行前即撰寫初步訪談題綱並透過電子郵件向相關

單位，包括英國社區及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大倫敦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倫敦議會（London 

Assembly）、倫敦委員會（London Councils）、倫敦市法團（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4及地方政府協會（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等表達拜訪的意

願及目的，並洽詢可拜會的時間。在接洽期間，承蒙外交部臺北駐英國代表處崔

秘書靜麟及楊組長莒民協助推薦與聯繫，其中除了地方政府協會未回應，大倫敦

政府表示拜會當週適逢議會質詢期間無法安排之外，其餘 4 個單位皆同意安排拜

會時間，並且由相關部門的主管接受訪談，過程可謂順利。對於駐英國代表處崔

秘書及楊組長協助的，在此一併致謝。 

關於考察期間每日拜會行程，茲記要如下： 

 

起迄日期 

月 日 星期 
天數 地點 主要拜會行程 

11 3 六 1 臺北—倫敦 出發前往倫敦 

11 4 日 2 倫  敦 參觀市政建設 

11 5 一 3 倫  敦 
拜會外交部臺北駐英代表處崔秘書

靜麟 

11 6 二 4 倫  敦 
拜會 London Assembly Mr. Mark 
Demery（Head of External Relations） 

11 7 三 5 倫  敦 
拜會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Mr. 
Peter Lisley （Assistant Town Clerk） 

                                                 
4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一般譯為倫敦市法團或倫敦金融城（因 corporation為公司之意），其

實就是倫敦市政府，但為避免與大倫敦政府混淆，故仍譯為倫敦市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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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8 四 6 倫  敦 
拜會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Mr. Nick Tennant 
and Mr. Peter Fenn  

11 9 五 7 倫  敦 

拜會 London Councils Mr. Doug 
Flight （Head of Service: Strategic 
Policy Group, Policy and Public 
Affairs） 

11 10 六 8 倫  敦 
參加倫敦市（City of London）長就

職遊行（The Lord Mayor’s Show） 

11 11 日 9 倫敦—臺北 返回臺灣 

11 12 一 10 臺北 返抵臺灣 

 

另外，有關之前所提初步擬具之訪談題綱，摘要如下：  

（一）英國社區和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1. 從貴機關的網站（http://communities.gov.uk/corporate/about/who/ministers/）我

們知道貴機關有許多職責，其中有一項是 promoting strong and accountable 

local government，請問如何推動這項任務? 

2. The Rt Hon Eric Pickles MP（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於 2012年 6 月 28 日在地方政府協會 2012年會中發表了一篇演

說，其中談到去年通過了 the Localism Act 2011，可不可以大概談一下這個法

案的內容及所欲達到的目的，以及對地方政府未來的影響？

（http://communities.gov.uk/speeches/corporate/lgaconference2012） 

3.在該篇演說中，也提到在歐洲其他國家正在削減地方政府部門預算的同時，

英國地方政府預算卻佔了所有公共支出的四分之一，請問英國地方政府的預

算來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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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年地方政府法修正後，成立大倫敦政府並由民眾直選大倫敦市長，和英

國以往的政府體制比較起來是一個很大的改變，請問改變的目的為何？目前

是否有達成預期的成效？ 

5.在政府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在推動地方政府之間的合

作以及公私合作，請問英國政府如何鼓勵地方政府的合作及鼓勵民間參與公

部門事務？是否有訂定相關法律或規定 

6.從網站資料我們知道英國在繼推動 Local Area Agreements之後，目前在推動 

Multi-Area Agreements ，請問 2 者差別為何？如何推動 MAAs，目前成效為

何？ 

 

（二）倫敦議會（London Assembly） 

1. 2000年英國政府成立大倫敦政府並由民眾直選大倫敦市長，和英國以往的

政府體制比較起來是一個很大的改變，請問改變的用意及目的為何？ 

2.倫敦議會的議員和市長都是由民眾選出，和以前的 GLC 有很大的不同，在運

作上是否會產生問題？ 

3.目前議會的 25 位議員，其中 14 個是由選區選民選出（elected by 

constituencies），11 個是 represent the whole capital，請問這 11 個議員是如

何產生？ 

4.大倫敦的行政區下有倫敦自治市和其他 32 個自治區，是否曾有人反應議員人

數太少，至少應該 1 個行政區選區 1 名議員才具有代表性？ 

5.議員的職責為何？ 

6.目前議會是如何運作（例如開會時間、會議次數及是否組成委員會等）？ 

7.議會如何監督大倫敦政府，以符合選民對議員的要求？ 

8.議員是否有做選民服務？如何進行選民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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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倫敦市法團（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1.從網站資料可以知道倫敦市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城市，可否大概敘述一下倫敦

市法團目前的運作狀況及主要工作？ 

2.從網路資料可以看到市長的角色非常的多元，而且責任也很重大，但卻是

unpaid，原因為何？而市長每年必須重新選舉，請問是否可以連任？ 

3.2000年成立大倫敦政府之後，對倫敦市原本的運作方式是否產生影響？ 

4.倫敦市和大倫敦政府之間的關係為何？在工作內容是否會產生衝突？ 

5.大倫敦市長為民選，大倫敦市長和倫敦市長的關係為何？如何向大倫敦市長

爭取倫敦市的建設或經費？ 

6.網路資料顯示，The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s activities are funded partly 

through public resources - the City Fund - and partly through income from other 

funds - City's Cash and Bridge House Estates.，請問是否有財政困難的問題？大

倫敦政府或英國政府是否會給予補助？

（http://www.cityoflondon.gov.uk/about-the-city/who-we-are/budgets-and-spendi

ng/Pages/default.aspx） 

 

（四）倫敦委員會（London Councils) 

1.請大致敘述一下倫敦委員會成立的原因與過程？  

2.請問倫敦委員會的功能為何？如何代表倫敦市和 32 個自治區？而委員是如

何產生？ 

3.請問倫敦委員會的經費來源為何？ 

4.2000年大倫敦政府成立後，對於倫敦市（City of London）和其他 32 個自治

區（London Boroughs）是否產生影響？ 

5.33個自治區的經費來源為何？大倫敦政府或英國政府是否會給予補助？ 

6.英國政府目前正在推動 Multi-Area Agreements，請問是否知道這件事情？33

個自治區是否有簽訂相關的合作協議？可否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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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考察考察考察考察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一一一一、、、、英國社區和地方政府部英國社區和地方政府部英國社區和地方政府部英國社區和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DCLG 是英國在英格蘭所成立負責社區和地方政府的政府部門，最早成立於

2001年，是當時以副首相辦公室（ODPM）為首的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部門

之一，其部門首長就是副首相。2002年 5 月 ODPM 從裁撤的交通及地方政府和地區

部接收了地方政府和地區的業務後，成為一個獨立的部門。但後來 ODPM 遭受批評，

於是 2006年 5 月布萊爾政府上臺後，DCLG 即重新改組。另外，在蘇格蘭政府、威

爾斯政府和北愛爾蘭行政區，在其管轄範圍內也都有負責社區和地方政府的相應部

門。 

DCLG 最主要的工作是將決策權從中央下放到地方議會，他們認為這將有助於

社區負責規劃，增強課責意識，並可使公民看到他們的錢花在哪裡。DCLG 的工作範

圍包括住房（Housing）、經濟成長（Economic Growth）、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規劃和建設（Planning and Building）、公共安全和緊急事件（Public Safety and 

Emergencies），社區和社會（Community and Society）等方面，涉及層面相當廣泛。

這麼龐雜的工作內容讓 DCLG 變成一個相當龐大的部門，但雖如此，這個部門的員

工在 2009年至 2010年才只有 2,900人左右，而且包含了其他區域政府辦公室的人員，

在政府財務困難進行組織精簡趨勢下，DCLG 的預算預計到 2014至 2015年刪減幅度

將達 33％之高，部門將面臨大幅瘦身的情況（在拜會時，對方也提到 DCLG 原本有

2 棟大樓，現在因應組織精簡、人員減少，已經賣掉隔壁的 1 棟大樓了）。 

由於 DCLG 的聯繫窗口在接到所擬具的初步訪談題綱時，認為拜會時間有限，

談論範圍涉及人員較多且不易聚焦，故為使訪談內容可以更為深入，乃建議縮小訪談

範圍，於是僅就 2011年所通過的地方主義法（Localism Act 2011）及地方合作夥伴機

制進行介紹，並分別由對這 2 個議題非常熟悉的 Mr. Nick Tennant 和 Mr. Peter Fe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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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拜會並進行說明。 

（（（（一一一一））））地方主義法地方主義法地方主義法地方主義法 

在談地方主義法前，有必要對英國政府目前的施政思維做個了解。當前英國政

府是由保守黨組成的聯合內閣，所以強調的是「小政府、大社會」，他們希望將權力

和機會分配給人民而不是掌握在政府當局，因此政府的目標是「地方化、去中央化、

大社會」（Local、Decentralisation、Big Society），把權力下放給社區、鄰里和地方機

構，讓他們可以負責並創造更好的服務和結果，而中央政府除非有絕對的必要，否則

不予介入。大社會的願景包括：公民和社區有地方優先權、地方機構和人員可以從由

上而下的控制中解放、創新可以從多元的供給中復甦、由民主課責取代官僚課責，而

中央政府基本的角色應是關注國家優先的事項。 

因此，2011年 11 月 15 日由女皇頒布的地方主義法，是中央將權力下放給地方

政府及賦權給地方社區的一個主要里程碑。這個法案有 4 個主要的目的，包括：將權

力由中央政府移轉回個人、社區和議會的手裡；讓地方政府可以從中央和區域政府的

控制中解放，以使他們可以確定所獲得的服務是根據地方需求而來；讓地方居民和社

區對地方政府有更多的影響力，知道公共財（Public Money）在這個地區是如何使用，

並確定議員更應該直接對他們負責；以及使地方居民可以促使真正的改變，鼓勵他們

實際參與規劃、住房和其他的地方服務。 

地方主義法整部法案共分為 10 部分，其中主要的部分包括有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非 住 宅 稅 率 （ Non-domestic Rates）、 社 區 賦 權 （ Community 

Empowerment）、規劃（Planning）、住宅供給（Housing）、倫敦（London）、強制徵收

補償（Compensation for Compulsory Acquisition）等，茲將重點分述如下： 

1. 地方政府：這是該法案的主要部分之一，將地方政府的權力從郡議會（County 

Councils）延伸到教區委員會（Parish Councils），只要法律沒有限制，

地方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這部法案將地方公共功能從中央政府和法

人移轉到地方政府，並使其與經濟發展委員會結合，以促進地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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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善服務並提升地方經濟。法案規定也使部分地區可以選舉市

長，使地方議會選舉規劃和治理方式更為多元。相關規定除了使地方

政府有更多的權力和及職能外，也伴隨著相關的責任，這其中包括地

方政府如有違反歐盟法律時，部長有權要求地方政府支付該項罰款。 

2. 社區賦權：這個章節賦予地方社區決定是否接受額外增加的議會稅（Council Tax）

的權力。對於地方的志願機構或社會團體，相關規定也讓他們的理想

可以更容易付諸實行，以使地方的服務及發展可以更好。另外，對於

有造冊列管且對社區具有價值的私人財產，當該財產出售時，也有相

關規定使社區可以用更簡單的方式來出價競標或接管該資產。 

3. 非住宅稅率：這部分主要為對 2009年的商業稅率補充法、1988年的地方政府財

政法的修正，包括增加了商業稅率補充的否決權、非住宅稅率及小型

企業酌予減免及取消非住宅稅率的追溯責任等規定。 

4. 住宅供給：這部分係對於住宅供給及分配相關法律規定的修正，每個地方的住宅

管理單位都要有一個分配的計畫，以作為住宅分配優先處理和遵循的

依據，而除了對無家可歸和生活條件不佳的人應給予合理的優先選擇

權外，地方當局可以自行決定供給的條件；如果無家可歸的人拒絕當

局所提供的合理住宿設施的話，那政府對這些人的責任就終止。另

外，住宅管理當局也應公布租賃政策，包括租賃的種類、期限、審定、

轉讓等內容，而對於租賃法的變動以及對於住宅相關投訴的處理，此

法案也有相關規定。 

5. 規    劃：地方主義法廢止了區域策略，但賦予政府義務與責任，應合作持續規

劃可發展的計畫，包括地方發展計畫，並且應有監督報告。這章節也

對社區基礎建設徵收費（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Levy）用做了相關

規定，包括徵收時程的規劃、該項資金的使用及相關報告，除了讓地

方政府在進行時程規劃時更有彈性，也使基礎建設的經費可以持續，

並使居民可以影響社區的基礎建設與發展。這部法案允許發展鄰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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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Neighbourhood Planning），但必須經過審查的階段和地方公民投

票，對於該計畫費用收取也有相關規定，而合適的社區組織可以獲得

開發地區的權力。對於違反規定的規劃，也定有相關的處罰機制及救

濟管道。 

6. 倫    敦：這部法案修正了相關法律（如 1999大倫敦政府法、2008年住宅再生

法、1965 年強制購買法、1981 年土地徵收法等）對於大倫敦的住宅

政策、土地徵收及再生利用等方面的規定，同時裁撤了中央政府的倫

敦發展署（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並將該署和房屋及社區署

（Homes and Communities Agency）的若干功能和權限移轉到大倫敦

政府，由市長直接負責倫敦的發展，允許市長成立倫敦發展合作組

織，和轄內 33 個區成為夥伴關係。該法案也要求市長應提出倫敦環

境策略和經濟發展策略，同時也賦予倫敦議會如有三分之二的多數同

意時，可以否決市長所提出的策略。 

（（（（二二二二））））地方合作夥伴機制地方合作夥伴機制地方合作夥伴機制地方合作夥伴機制 

本次拜會所談到的英國地方合作夥伴機制，包括有地方策略夥伴（Local Strategic 

Partnerships, LSPs）、永續社區策略（Sustainable Community Strategies, SCSs）、地區

協議（Local Area Agreements, LAAs）、多區協議（Multi-Area Agreements, MAAs) 、

地方企業夥伴（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s, LEPs）等，茲簡述如下： 

1. 地方策略夥伴：LPSs在 2000年從英格蘭最貧困的 88 地方政府區域開始，由政

府的鄰里更新基金出資一部分，來處理那些區域棘手的問題，例如產

業下滑、根深蒂固的貧窮與失業。然後擴展到其它 280個以上沒有政

府資金的區域，來增加合作服務的協調並改善生活品質。夥伴來自於

就業、教育、減少犯罪、健康、房屋、藝術等部門工作的資深代表，

並包括主要服務提供者與難以接觸的團體，而其主要的責任是產出永

續社區策略(SCS)以及提供一個 LAA 的架構。LPSs 的目標是鼓勵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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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作和社區參與，並確保資源可以更適當的分配在地方層級，而社

區參與是政府推動 LPSs願景很重要的一個面向，最初這是一個社區

賦權網絡（CEN）的形式，包括地方志願和社區部門。雖然 LPSs是

一個不斷發展的夥伴關係，但後來已經被 LAAs 所取代。 

2. 永續社區策略：：：：SCS是為區域經濟、社會與環境福利所設定長達 10 至 20 年的

長期遠景與策略方向。SCS訴說一個地方的故事，確認社區需求與志

向，並透過證據與分析來支持，因此是議會塑造角色表達的明顯平

台。SCS應該符合目前區域與地方策略，並且可以展示 SCS的永續信

任，讓今天的居民在不犧牲未來世代的前提下，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

品質。 

3. 地區協議：地方治理的主要特徵在於合作夥伴關係，不論是基於法定或自願性

的，而 LAAs 是政府在推動「地方公共服務協議」（Local Public Service 

Agreements, LPSAs）夥伴關係後的另一項工作。LPSAs可被視為「老

地方主義」（Old Localism），因為它們是一種政府部門和各地方當局

之間合作的特殊中央與地方夥伴關係，政府透過補助款和額外的績效

獎金賴促成 LPSAs，雖然有 73％的地方政府獲得了獎賞，但最後並未

達成預定目標。於是中央政府希望將合作夥伴關係的承諾加以結合，

在 2004年至 2005年間推出了地區協議（LAAs），這是中央與地方之

間為期三年的區域協議，包括確定區域政策的優先事項、制定「地方

化 戰 略 夥 伴 關 係 永 續 社 區 策 略 」（ Local Strategic Partnership’s 

Sustainable Community Strategy）等措施，都將透過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予以實現。自 2007年後，LAAs 文件必須透過區域政府辦公室轉由中

央政府同意，而這些文件內容必須從 188 個國家指標結合 35 個協調

優先政策，包括健康、教育、就業與犯罪等議題。LAAs 的最後一期

是從 2008年至 2011年，在 2008年 6 月時，英格蘭地區共有 150個

LAAs，這代表中央與地方政府夥伴關係推動最實際的成果。 



 

 12

4. 多區協議：MAAs 旨在鼓勵區域和次區域成立跨區域合作夥伴關係，以處理經

濟發展、交通與基礎建設計畫、技能缺乏等相關議題。DCLG 將 MAAs

定義為 2 個或更多地方政府所簽訂的自願性協議，透過夥伴合作來促

進地方經濟繁榮。目前在英格蘭地區有 15 個已簽署的 MAAs，總共

涵蓋了 103個地方政府，而這與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組成的聯合政府

推動地方企業夥伴（LEPs）有關，除此之外，還有 5 個區域正和 DCLG

就 MAA 推動的相關議題進行談判中。 

5. 地方企業夥伴：LEPs是地方政府和企業所成立的自願性夥伴關係，取代了被裁

撤的區域發展署（RDAs）所執行的部份功能，以協助確定當地的經

濟優先事項，並帶動地方經濟成長和並創造當地就業機會，該夥伴關

係也提供工具，讓地方政府和企業密切合作，加速經濟復原。LEP 的，

合作區域可以重疊，所以地方政府被允許可以參與超過一個以上的

LEPs。英國政府從 2010年 7 月開始推動 LEPs，當年 10 月份有 24 個

夥伴關係成立，到 2012年 9 月止，英格蘭地區共計有 39 個 LEPs在

運作當中，而每個 LEP 都不盡同，這反應了當地的經濟需求。另外，

與 LEPs相關的是企業區（Enterprise Zone, EZ），其概念就是來自於理

論、政策和社會力量的結合，透過企業在當地的投資，產品和服務的

供給以及就業機會都會增加。英格蘭地區現在總共有 24 個企業區，

而這些企業區分布 22 個有地方企業夥伴關係的地區當中，英國政府

希望透過地方企業夥伴關係帶動這些企業區的發展，藉以達到經濟成

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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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大倫敦大倫敦大倫敦大倫敦政府政府政府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 

（（（（一一一一））））英國地方政府概況英國地方政府概況英國地方政府概況英國地方政府概況 

在介紹大倫敦政府（GLA）及議會之前，有必要對英國目前的地方層級及政府做

個了解，圖 1 是 2009年至 2010年英國地方政府的概況。5  

英國為單一制、內閣制國家，中央地方關係傾向中央集權制，地方政府的制度

及職權由國會制定，國會立法可決定地方政府的創設、區域範圍、職責、權限、成員

資格和運作方式，亦可以廢止或裁撤某一地方政府。英國的地方制度甚為複雜，其地

方政府主要仿內閣制，採立法與行政合一，由地方議會議員兼任行政機關的相關職務。 

1997 年工黨贏得選舉取得政權後，認為當時的地方政府體制呈現無效率、不透明及

缺乏課責的狀態，因此需要進行全盤性的改革，於是在 2000年通過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 2000），提供多樣的地方政府運作模式，包括市長-內閣制（mayor and 

cabinet executive）、首長-內閣制（leader and cabinet executive）及市長-經理人制（mayor 

and council manager）等，由地方居民（人口超過 8,500人以上之地區）經由公民投票

的方式來決定該地方的治理模式。 

依英國地方政府協會（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在 2006年所做的統計，

英格蘭地區第一層級的地方政府經過公民投票同意採行「市長-內閣制」的只有一個，

就是大倫敦地區，其他郡議會仍是選擇「首長-內閣制」，其主要理由在於與傳統的郡

議會體制接近，變革的衝擊不致過大，由此可見 GLA 在英國地方政府體制中有其特

別之處。 

                                                 
5 圖 1 係引自 David Wilson and Chris Game（2011）,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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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大不列顛民選地方政府大不列顛民選地方政府大不列顛民選地方政府大不列顛民選地方政府，，，，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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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大倫敦大倫敦大倫敦大倫敦 

大倫敦（Greater London）位於英國英格蘭當東南部，其面積為 1,579平方公里，

人口約 750萬多人，是屬於英格蘭地區第一層級的行政區劃，於 1965年所劃設，範

圍包括英國首都倫敦市與其周圍 32 個行政區所組成的都會區。大倫敦也是歐洲議會

的選舉區之一，設有 9 個歐洲議員席次。 

 

 

在 

 

 

 

 

 

 

 

 

 

 

圖 2：大倫敦在英格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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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觀念中，大倫敦是一個「城市」（City），但在英格蘭的地方制度上它並

不具有城市的地位，反而是底下的倫敦市（City of London）和西敏寺（City of 

Westminster）分別具有城市地位。依據 1997年郡尉職權法（Lieutenancies Act 1997），

形式上，大倫敦是一個「郡」級的單位，但大倫敦郡尉（Lord Lieutenant of Greater 

London）並不包括倫敦市，而實務上，倫敦市也有自己的警察局，大倫敦警察廳的轄

區（Metropolitan Police District, MPD）並不包括倫敦市。倫敦市有其長久的歷史淵源，

所以發展出現今獨特的自治體制，關於倫敦市的相關介紹，容後再述。 

 

圖 3：大倫敦行政區劃—倫敦市（city）和 32 個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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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大倫敦政府大倫敦政府大倫敦政府大倫敦政府及議會及議會及議會及議會 

 GLA 的前身是大倫敦議會（Greater London Council, GLC），其設立依據是保守

黨於 1963年提出的倫敦政府法（London Government Act 1963），該法同時也賦予 32

個倫敦行政區（Borough）自治權，成立 32 個自治區議會作為治理機關，而 GLC

成為倫敦市和 32 個自治區的上層組織。1985年保守黨基於政治、經濟、效能等因

素決定精簡組織，在國會以險勝的投票數通過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 

1985），使 GLC 在 1986年 3 月 31 日終止運作，其原本屬於 GLC 的策略性及區域性

功能，則由中央政府或自治區組成的聯合理事會（Joint Board）取代，其他服務由

倫敦市和 32 個自治區直接提供。此時倫敦的行政區變成單一層級，使得倫敦市和

32 個自治區的自治性越來越強。  

GLA 的成立是由工黨所運作，該黨認為仍需要一個代表大倫敦地區的組織，

於是 1997年贏得大選取得執政權後，在 1998年推出「倫敦市長與議會」政策白皮

書（A Mayor and Assembly for London, March 1998），同年 5 月在倫敦市及 32 個自

治區舉辦了設立 GLA 及市長民選的公民投票，得到 72％的贊成率。於是 1999年英

國國會通過 GLA 法案（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Act 1999），明定 GLA 由倫敦市長

（the Mayor of London）及倫敦議會（London Assembly）組成，倫敦議會成員有 25

位，包括 14 位由各選舉區選出的議員（Constituency Members）及 11 位不分區議員

（London Members），其不分區議員是由政黨得票比例來分配席次，而倫敦市長亦

由倫敦地區的民眾選舉產生。該法案也規定第一次的大倫敦市長和議員選舉在 2000

年 5 月 4 日舉行，因其任期為 4 年，所以之後每隔 4 年一次的選舉也都是在 5 月 4

日或其前後舉行。大倫敦市長和議員都沒有連任的限制，所以 2000年和 2004年當

選的 Ken Livingstone在 2008年尋求連任時被 Boris Johnson打敗，而 2012年的選舉

亦由 Boris Johnson連任成功。6 

                                                 
6 2012年的市長及議員選舉在 5 月 3 日（星期四）舉行，投票權是採登記制，年滿 18 歲的英格蘭、

英國及歐盟公民，且居住在倫敦，在 4 月 18 日以前完成選民登記者，就有投票權。而投票方式有

投票站投票、郵寄投票及透過代理人投票，投票站開放時間為上午 7 點到晚上 10 點，郵寄投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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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 於 2000年 7 月 3 日正式成立，和 GLC 最大的不同是，大倫敦市長擁有

非常高度的決策權限，負責政策之擬定與預算分配，每年度必須提出策略方案（如

2011-2012 Strategic Plan），而議會負責對市長進行監督，制衡市長的政策、預算編

列與執行，透過每個月一次的例會（整年度共 10 次）向市長進行質詢，並就民眾關

心的事項進行調查，公開調查結果並向市長提出建言。而 GLA 的財政主要來自中

央政府的挹注，少部分是來自於地方議會稅（Local Council Tax）的徵收。 

依據 1999年的 GLA 法案，GLA 的功能主要為促進大倫敦經濟發展、財富創

造、社會發展及環境改善。2007國會再通過 GLA 法案（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Act 

2007），增加倫敦市長和議會更多的權限，拓展至住宅、規劃、氣候變遷、廢棄物、

健康與文化等領域，其主要的重點包括：議會可制定本身的預算，公佈年度報告明

列其本年較前一年完成的工作和成果；議會可決定是否針對市長重要任命的人選舉

行聽證會；市長需要針對議會和功能機構修訂策略的意見做出合理的回應；市長、

議會將共同委任 GLA 的有償服務主管（Head of Paid Service）、監察主管（Monitoring 

Officer）及財務主管（Chief Finance Officer）等三個法定職位，而 GLA 其他大多數

的工作人員將由有償服務主管(Head of Paid Service)來委任等。另外，市長可任命 7

位副市長，分別負責有關議會、土地住宅、交通、警政和犯罪、政策和規劃、經濟

和企業、教育和文化等業務，其中負責有關議會業務的副市長由議員兼任，其所領

的薪資就是議員的薪資，其他 6 位副市長一年的薪資是 139,000英鎊或 127,784英

鎊，而市長一年的薪資為 143,911英鎊。 

而 GLA 組織除了市長和議會之外，主要還包括４個功能性的機構，包括：１.

倫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負責大倫敦地區的各項交通管理，例如大眾運

輸工具及票價、主要道路設施事務及交通壅塞問題等；2.市長的警政和犯罪辦公室

（Mayor's Office for Policing and Crime），負責大倫敦地區的警政、治安及犯罪工作；

3.倫敦消防隊（London Fire Brigade），負責大倫敦地區的消防及緊急救護救難事項；

4.倫敦發展公司（London Legac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負責大倫敦地區未來的

                                                                                                                                                    
透過代理人投票必須在選舉網站或向所在地市政廳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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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發展及規劃。 

至於倫敦議會則由 25 名議員組成，任期為 4 年，其中 14 席由選舉區民眾直選，

其他 11 席的分配則是將政黨得票數用一個數學公式--the Modified D’Hondt Formula

經過 11 輪的計算而產生。依 2012年的選舉結果，目前 25 名議員中，工黨有 12 席、

保守黨 9 席、綠黨和自由民主黨各有 2 席。議會設有主席 1 名，由議員選出，任期

為１年，其一年薪資為 64,103英鎊，其他議員的薪資則為一年 53,439英鎊。議會的

主要職責就是為市民看緊荷包，除了透過公開的會議向市長進行質詢，並可以以三

分之二的多數否決市長的決策外，也可以透過委員會對市民關心的事務進行調查研

究，並向市長提出建議以影響該政策的發展。 

（（（（三三三三））））訪談紀要訪談紀要訪談紀要訪談紀要 

本次倫敦議會接受拜會的是負責公共關係的主管（Head of External Relations） 

Mr. Mark Demery，辦公室在市政廳的 6 樓，而議會的開會場所也在市政廳的 2 樓裡，

進入市政廳管制非常嚴格，除了事先必須約好，當日到 1 樓接待處表明身分由櫃檯

人員通報接受拜訪的人，等到對方下來接待才可上樓，而隨身物品及衣物亦必須通

過 X 光機的檢查。 

以下僅就與 Mark Demery訪談內容，摘錄如下： 

問題 1：2000年英國政府成立大倫敦政府並由民眾直選大倫敦市長，和英國以往的

政府體制比較起來是一個很大的改變，請問改變的用意及目的為何？ 

回答：1986年 GLC 被廢除後，工黨在 1997年的大選中承諾，如果他們贏得選舉，

將會在倫敦舉辦公民投票來決定首都是否要有一個策略性的政府。公民投票

的結果導，致 1998年 9 月 14 日眾議院提出了 GLA 草案，當時的副首相 John 

Prescott在他為 GLA 草案辯論的演說中設定了 GLA 的目標，他指出：倫敦

是英國的首都，是一個世界級的城市，但仍有許多根本的問題需要解決，包

括弱勢照顧、交通及空氣污染問題、犯罪問題等，而一個有 700萬人的城市

卻沒有一個可以協調一致的政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承諾在倫敦創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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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市長和議會，直接由倫敦的民眾選舉並對人民負責。 

問題 2：倫敦議會的議員和市長都是由民眾選出，和以前的 GLC 有很大的不同，在

運作上是否會產生問題？ 

回答：GLC 的運作是採取國會運作方式，議會主席就是可以掌握多數議員席次的

人，所有的議員都是由人民直接選出。GLC 的決定是經由議會投票多數而通

過，或授權委員會多數決來決定。GLA 法案提供了一個市長和議員分開但同

時辦理直選的一個機制，市長掌握所有行政決定的權力，而議會將仔細的檢

視這些決定和之後所發生的結果，但在生效前並不用經過議會的確認。議會

如果經三分之二的議員同意，可以修正市長的年度預算或法定策略。 

問題 3：目前議會的 25 位議員中，14 個是由選區選出（elected by constituencies），

11 個是 represent the whole capital，請問這 11 個議員是如何產生？ 

回答：這 11 個議員是用比例代表制選出，而其席次的分配是基於一個數學公式--the 

Modified D’Hondt Formula經過 11 輪的計算，每一輪計算結果最高的政黨或

獨立候選人就分配到那一席，而政黨的部份就是依政黨提名的候選人名單來

分配。 

問題 4：大倫敦的行政區下有倫敦市和其他 32 個自治區，是否曾有人反應議員人數

太少，至少應該 1 個自治區選區 1 名議員才具有代表性？ 

回答：1999年在通過 GLA 法案時，對於議會的組成有一個激烈的討論，其中有人

建議應以每個自治區為選舉區選出一個議員，或應包括 32 個自治區和倫敦市

的首長，而部分保守黨和工黨的政治人物也反對用比例代表制來選市長和議

員，但後來通過的規定就是這樣。 

問題 5：議員的職責為何？ 

回答：議員是倫敦的看門狗，藉由質詢和修正預算等方式，讓市長可以對他的決定

和行動負責，確保他可以對倫敦民眾實踐他的承諾；議員也藉由對首都重要

議題的調查研究、要求國家或地方政策的改變，來表達倫敦民眾所關心的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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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6：目前議會是如何運作（例如開會時間、會議次數及是否組成委員會等）？ 

回答：議會每年要召開 10 次會議對市長進行質詢，其時間點在議員收到市長的月報

之後，而質詢內容包括他的活動、政策和決定。議會也要組成一個警察和犯

罪小組來檢視市長的警察和犯罪計畫，並對倫敦的警政及降低犯罪進行調查

研究並提出建議。議會也可以依其功能和責任成立其他委員會，而所有議會

所召開的會議和委員會必須公開，所必須預留至少 5 個工作天以利印發議題。 

問題 7：議會如何監督大倫敦政府，以符合選民對議員的要求？ 

回答：議會會對關於倫敦的重要議題進行調查研究，並向市長、中央政府、倫敦行

政區和其他關心倫敦的組織提出改進建議，以改善倫敦的生活品質。議會也

會負責地對市長策略勾勒改進建議、修正市長的預算，以提升金錢的價值及

服務品質。 

問題 8：議員是否有做選民服務？如何進行選民服務工作？ 

回答：議員會從選民那邊得到大量的訊息，有些會符合他們的政治觀點，但有些需

要透過生活環境調查（casework）來注意那些選民所關心與大倫敦組織（GLA 

Group）所提供服務有關的議題，而這些議題大部分與由大倫敦組織所直接

提供的交通或警政等比較大的服務有關。選民也會透過委員會系統，提供一

些議員會挑選或決定未來會調查的議題。例如很多使用大眾交通服務的殘障

人士抱怨服務品質惡化，議會的交通委員會就會叫倫敦交通局的人來質問其

所提供的服務，並請他們提出改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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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倫敦市倫敦市倫敦市倫敦市法團法團法團法團（（（（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 

（（（（一一一一））））倫敦市的歷史與發展倫敦市的歷史與發展倫敦市的歷史與發展倫敦市的歷史與發展 

倫敦市（City of London）位於泰晤士河北岸，處於大倫敦地區的中心位置，其

在英國地方行政區域層級實質上與周邊的 32 個倫敦自治區相同，但名義上又是一個

榮譽郡，所以在名義上的層級與大倫敦政府相同，這歸因於倫敦市自中世紀開始，

在政治和經濟上就處於一個獨立特殊的地位。倫敦人習慣以「The City」稱呼倫敦

市，或稱為「Square Mile」（平方英哩），因倫敦市的面積恰好約為 1 平方英哩（約

2.59平方公里），但在一般的旅遊書上，會因倫敦人稱「The City」而將這個區域譯

為「西堤區」。又因為倫敦市是整倫敦的商業與金融中心，與紐約市一樣，在全球金

融業具有相當的領導地位，所以也有人將「the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譯為「倫

敦金融城」或「倫敦市法團」，其實就是倫敦市的最主要的運作主體。 

倫敦市地域狹小而地位重要，主要是因為從羅馬帝國在此建立不列顛行省省會

以後，以至中世紀時期，倫敦市一直等於倫敦的市區，四周有城牆和碉堡（包括今

天的倫敦塔）拱衛，城外則是一些修道院和莊園。當時的「西敏」（Westminster，即

今日的西敏市）就是以其中一座修道院為中心的一個小村落，但在經過數世紀的發

展之後，倫敦乃至於整個大英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卻逐漸西移至西敏境內的西

區（West End），倫敦市則保持其金融中心的地位。而由於倫敦市是倫敦都會區的中

心商業區及金融中心，所以雖然常住人口不到 1 萬人，但在上班時間時卻會有高達

34 萬人湧入此地區，因此在上下班的尖峰時間地鐵就會非常壅塞。 

英國的歷史發展使倫敦市產生有別於其他自治區的獨立性與特殊性，所以為了

與其他自治區有所區隔並維持其傳統榮譽，市政廳在和其他區的交界處設有以市徽

裝飾的拴馬柱作為界碑，而在舊城門原址和其他重要通道的界碑則立有倫敦市的標

誌─龍的塑像，市徽下方「Domine dirige nos」是倫敦市的座右銘，拉丁文意思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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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我們」。7 

（（（（二二二二））））倫敦市倫敦市倫敦市倫敦市法團法團法團法團之運作之運作之運作之運作 

倫敦市是由一個非常特殊的自治團體「倫敦市法團」（the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所管理，它是英格蘭地區最古老的地方政府，其根源可追溯至中世纪

時代，即便是英國西敏市國會也是基於倫敦市法團的政務議事廳（Court of Common 

Council）發展而來，因此政務議事廳又被稱為「議會之母」。 

早在 1066年諾曼第人征服英格蘭之前，倫敦市的居民就已經享有各種公民權，

倫敦市法團的憲章就是源於市民擁有的公民權。由於倫敦市在貿易交易的重要性，

倫敦市法團的管理權限在英國國王的放權下而逐漸發展，成為英國第一個擁有自治

權的地方政府。1199年，約翰國王賦予倫敦市民選舉行政司法長官的權利，而司法

行政長官是代表國王管理倫敦市，所以在當時是賦予其自治權很重要的一個決定，

而倫敦市長由市民選舉產生，是在 1215年約翰國王公布的憲章所賦予。到了今日，

倫敦市法團的工作除了管理一般地方事務外，還要執行一些源於歷史和傳統的職

能。而由於歷史淵源所賦予的獨特地位，倫敦市有自己獨立的警察局，大倫敦都會

警察局的轄區並不包括倫敦市。 

在行政上，倫敦市分為 25 個區（ward），雖然各區的邊界在歷史上曾有變動，

但 25 個區的名稱和基本區域自中世紀時代形成之後就沒有變過。這 25 個行政區也

是選舉區，總共選出 125 個人代表各區參與市政運作，其中每區選出 1 個區長

（Alderman）和依其人口數多寡選出 2 個以上的平民代表（Common Councilman），

共計 25 個區長和 100個平民代表，其中區長任期為 6 年，平民代表任期為 4 年。區

長的參選資格為必須是城市裡的自由人（Freeman），而平民代表除了必須是自由人

外，必須要超過 21 歲，在城市裡有房子、土地或居住超過 1 年，同時必須是英國、

愛爾蘭或歐盟的公民。至於選民市採登記制，除了年滿 18 歲的英國或歐盟公民具有

投票權外，每個設在倫敦市的公司或機構也可以委任選民參加投票，其選票數是依

                                                 
7 市徽照片請參附錄 4、考察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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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員工人數來計算，少於 10 人的公司可以有一個投票權，10 人以上至 50 人的公司

每 5 個人可以有一個投票權，超過 50 人以上每多 50 個人可以多一個投票權，所以

有的選民可以有 2 個投票權。 

另外，倫敦市由同業公會（livery company）的資深成員（稱為 liveryman），每

年仲夏夜（Midsummer Day）在 Common Hall召開 liverymen meeting選舉 1 位市長

（the Lord Mayer）、2 位行政司法長官（Sheriff）和其他重要的官員，任期 1 年，

而市長的資格必須是區長，而且也必須當過行政司法長官。市長基本上無黨派色彩，

對外代表倫敦市，除了主持倫敦市各機構的會議，包括市政廳（The Court of 

Alderman）和政務議事廳（Court of Common Council），還有許多職務與頭銜，包括

市郡尉主席（Head of the City Lieutenancy）、倫敦市首席裁判官、市立大學校長、

倫敦港的主管（Admiral of the Port of London）、聖保羅大教堂的委託人等，現任（第

685任）市長為 Roger Gifford。 

政務議事廳（Court of Common Council）是倫敦市法團的決策單位，市長、區

長和平民代表都是成員，他們做成對倫敦市直接影響的主要策略決定。這些人是倫

敦市各行各業和利益團體的代表，所以基本上都是無政黨色彩並且是無給職的。而

為執行各項自治事務，倫敦市法團有超過 3,500以上的公務員和 850 個警察，並設

有各種委員會和負責的首長，而這些委員會由資深成員組成並向政務議事廳報告。

市書記（Town Clerk）是這個組織的執行長，是所有有給職（paid serve）公務員的

主管，負責管理組織並使其有效率的運作，他同時也提供議事廳成員與政策議題相

關的策略建議，並依其經驗及專業對組織進行規劃。 

（（（（三三三三））））倫敦市長就職典禮及遊行倫敦市長就職典禮及遊行倫敦市長就職典禮及遊行倫敦市長就職典禮及遊行 

倫敦市保有許多傳統的儀式或慶典，其中每年的「市長秀」（the Lord Mayor’s 

Show）往往吸引許多民眾參加和遊客駐足觀賞，其舉行的時間是每年 11 月第 2 個

禮拜六，本次至倫敦考察期間適逢倫敦市舉辦 the Lord Mayor’s Show，故有機會可

以親自參加這個具有悠久傳統歷史意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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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儀式可以追溯到 12 世紀，當時的市長要到 2 英哩路程外的西敏寺皇室宣誓

效忠君主，然後開始他的任期。由於當時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船，所以傳統的旅程是

搭船到皇室進行宣誓。隨著時間的推演，到了 16 世紀，這個儀式結合了傳統和現代

等元素之後取名為 the Lord Mayor’s Show，而這個秀舉辦的當天已經變成是倫敦人

狂歡的節日，並且在倫敦成為可以和加冕典禮或皇室婚禮相媲美的主要娛樂活動。 

這個「秀」原本是在每年的 10 月 29 日舉辦，1751年英國使用新的曆法，所以

the Lord Mayor’s Show就移到 11 月 9 日，到 1959年再變更每年 11 月的第 2 個禮拜

六舉行，一直到現在，已經舉辦了 400多年從未間斷，其中經歷了瘟疫及包括第二

次世界大戰在內等無數戰爭。以前為了使遊行隊伍可以經過市長的家，所以每年都

會改變遊行的路線，但自 1952年以後路線就已經固定。以前市長參加遊行時是騎馬

或坐船，而現在是搭由 6 匹馬來拉的黃金裝飾馬車，其規格只比皇后的馬車少 2 匹

馬。 

參與遊行的隊伍包括各行各業的人，例如各工商業團體、學校、慈善團體、軍

隊等，而皇家騎兵隊和侍衛隊也會參與遊行，總計超過 6,500 人、200 匹馬及 150

輛代表該團體的花車，隊伍長度超過 3 英哩。遊行在上午 11 點市長於市政廳登上馬

車後開始進行，中途市長會在市長官邸下車，與前任市長於觀禮臺與遊行隊伍揮手

致意，之後再搭馬車參加遊行隊伍到聖保羅大教堂前接受主教的祈福，最後到皇家

法院進行宣誓就職。宣誓就職典禮後，市長會與遊行隊伍一起回到官邸而結束整個

活動，時間大概是下午 2 點半左右。往年按慣例，遊行當日晚上 7 點會在泰晤士河

畔施放煙火，但由於今年舉辦倫敦奧運期間已施放過煙火，所以今年的市長秀就沒

有煙火可看了。 

（（（（四四四四））））訪談紀要訪談紀要訪談紀要訪談紀要 

本次倫敦市法團接受拜會的是市助理書記（ Assistant Town Clerk） Mr. Peter 

Lisley，進入市政廳亦必須於 1 樓櫃檯等待接受拜會人員帶領，並將隨身物品及衣物

通過 X 光機檢查後才可上樓。以下僅就與 Peter Lisley訪談內容，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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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倫敦市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城市，可否大概敘述一下倫敦市法團的發展及現

況？ 

回答：自市政廳（Guildhall）成立開始治理倫敦市到現在已經超過 800年了，現在

市政廳是地方政府服務的提供者，也是讓這城市（Square Mile）成為世界國

際金融和經濟服務領導者的推動者。市政廳建於 1411年至 1430年之間，在

1954年重新整修，但也有證據顯示 13 世紀末已經有一個市政廳（Civil Hall）

存在於此。英國地方政府從這裡發展，而這個模式並成為許多其他市鎮的模

型。倫敦市因為是一個具有傳統的地方政府，所以有很特別的角色和比其他

地方政府更廣泛的權力。我們的目標是促使這個城市成為國際金融和經濟服

務的世界領導者，並提供這城市（Square Mile）居民、工作者和遊客現代化、

有效率及高品質的地方服務及治安，我們也提供倫敦和全國民眾有價值的服

務，包括我們是英國最大的藝術贊助者之一，同時協助周圍地區的經濟復甦。 

問題 2：倫敦市長的角色非常的多元，而且責任也很重大，但卻是無給職（unpaid），

原因為何？而市長每年必須重新選舉，請問是否可以連任？ 

回答：市長（the Lord Mayor）本身就是市政廳成員的一員（a Member of the Court of 

Aldermen），而且必須當過倫敦市的行政司法長官，他是在 Common Hall所

舉辦的 liverymen meeting選舉所產生，任期一年。雖然沒有規定可不可以連

任，但通常就是擔任一年，這個位置是無給職的、是政治中立的，除了代表

倫敦市外，同時也具有好幾個身分，包括市郡尉主席、倫敦市首席裁判官、

市立大學校長、倫敦港的主管及其他許多組織的主席。 

問題 3：2000年成立大倫敦政府之後，對倫敦市原本的運作方式是否產生影響？ 

回答：大倫敦政府成立後，變成倫敦市的上層政府，且法律賦予大倫敦政府許多權

限，但由於倫敦市有悠久的傳統，所以仍保持相當的自治，例如擁有自己的

警察局，不是大倫敦都會警察局的管轄範圍。2012倫敦地方政府法（London 

Local Authorities Act 2012）修正後，對於倫敦地方政府的權限有些調整，這

使得各政府的權限分工可以更為明確，而所有的倫敦地方政府都為了提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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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民眾更好的服務與更多的建設而努力。 

問題 4：大倫敦市長為民選，大倫敦市長和倫敦市長的關係為何？如何向大倫敦市

長爭取倫敦市的建設或經費？ 

回答：倫敦市長和大倫敦市長的角色不同，但是是相互配合的，市長每個月都會和

大倫敦市長開會，可以隨時向大倫敦市長提出建言。大倫敦政府成立後，提

出了倫敦計畫，設定倫敦發展策略，另外也提出了市長的交通策略，包括負

責鐵路、倫敦橋、上泰晤士街的維護及經費，而這些在以前都是我們向中央

政府來爭取經費。 

問題 5：請問倫敦市法團是否有財政困難的問題？大倫敦政府或英國政府是否會給

予補助？  

回答：市政廳的財務狀況還不錯，其主要收入除了議會稅、規費收入外，還有中央

政府的補助，大倫敦政府並不會給予補助，因為其主要的經費也是來自中央

政府。 

問題 6：倫敦市是否有和其他自治區進行跨域合作？  

回答：倫敦市只有一所市立小學，所以我們和其他鄰近自治區的教育機構簽有協定，

倫敦市的居民可以將小孩送到這些自治區內的學校就讀小學及中學。另外，就

老人安養照顧部分，也可以由鄰近的自治區政府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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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倫敦委員會倫敦委員會倫敦委員會倫敦委員會（（（（London Councils）））） 

（（（（一一一一））））倫敦委員會的組成倫敦委員會的組成倫敦委員會的組成倫敦委員會的組成 

倫敦委員會是一個倫敦地方政府組織，主要的成員是倫敦市法團和 32 個自治區

政府，而市長警政和犯罪辦公室（the Mayor's Office for Policing and Crime）及倫敦

消防和緊急規劃局（the London Fire and Emergency Planning Authority）是它的贊助

成員，其原本名稱是 ALG（Association of London Government），但為了重新定位它

的角色並避免和 GLA（Greater London Authority）及 LGA（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混淆，所以在 2006年 10 月更名為 London Councils。ALG 是在 1995

年從 LBA（London Boroughs Association）和 ALA（Association of London Authority）

合併而成，而 ALA 主要是由 1980年代脫離 LBA 的那些工黨執政的議會所組成。

2000年 GLA 成立之後，ALG 合併了幾個小的組織，而 GLA 曾經有一段時間也是

ALG 的成員，但在 Livingstone市長和其他成員鬧翻後就退出了該組織。 

倫敦委員會的運作是由 32 個自治區主席和倫敦市長所組成的會議（除了 1 月和

8 月之外，每個月召開一次），來討論和其成員或倫敦民眾相關的重要議題並做成決

定，另外由 11 位資深人員所組成的具體政策發展論壇來進行跨黨派的行政資源，而

這 11 個行政人員是按委員會成員的政黨比例來分配。 

（（（（二二二二））））倫敦委員會的功能倫敦委員會的功能倫敦委員會的功能倫敦委員會的功能 

倫敦委員會主要是代表倫敦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歐洲機構、企業或其他團體

進行投資和提供資金的遊說工作，以為倫敦和 33 個地方政府爭取更多的資源和最有

可能的最好交易，並且提高議會的權力。它也制定政策，盡其所能提升各自治區的

服務，並進行一系列的直接服務以使倫敦人有更好的生活，例如自由通行計畫（the 

Freedom Pass），提供超過 100萬個老人和殘疾的倫敦人可以免費搭乘巴士、地鐵和

火車，這個計畫一年的花費超過 2 億 6,000萬英鎊，是由委員會的成員來負擔。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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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停車和交通上訴服務、計程車卡和貨車控制計畫等，而倫敦照顧配置和通知

計畫可以幫助無固定住所的家庭可以受到服務。 

2008年倫敦委員會提出了一個三年期的 Capital Ambition方案，主要是提供資

金給倫敦的機關和地方策略夥伴關係（LSPs）的成員，用以提升效率、改進工作性

能和提供工作的創新方式，Capital Ambition方案在 2011年已經結束並由其他方案

所取代，但已經提供資金的現存的計畫則可以延續到 2015年。倫敦委員會每年度會

提出 Business Plan，以說明每年度的主要工作目標，以 2012/13的 Business Plan為

例，該計畫所提出的主軸為 Resourcing London、Securing devolution and localism、

Supporting London delivery以及 Organisations change，並且還有其他正在持續進行的

計畫。8 

（（（（三三三三））））訪談紀要訪談紀要訪談紀要訪談紀要 

本次倫敦委員會接受拜會的是負責策略團體和公共事務服務的主管（Head of 

Service: Strategic Policy Group, Policy and Public Affairs）Mr. Doug Flight，以下僅就

與 Doug Flight訪談內容，摘錄如下： 

問題 1：請問倫敦委員會的運作情況？ 

回答：倫敦委員會是代表 32 個自治區、倫敦市、倫敦消防暨緊急規劃局及市長警政

暨犯罪辦公室，他是一個跨黨派的組織，其經費和運作都是來自於成員本身

所代表的區域。 

問題 2：請問倫敦委員會的功能為何？ 

回答：倫敦委員會的目標是要協助倫敦地方政府成功地形塑倫敦成為世界級的城

市，並且提供社區和地方居民最好的服務，同時幫助地方政府確保自由、資

源、權力和資本，使倫敦居民有更好的生活。倫敦委員會也形成政策立場，

在成員間推動好的常規，並且基於倫敦地方當局的立場提供成員一系列有價

                                                 
8 請參倫敦委員會網址：

http://www.londoncouncils.gov.uk/aboutus/corporatepublications/businessplan12-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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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服務。 

問題 3：2000年大倫敦政府成立後，對於倫敦市（City of London）和其他 32 個自

治區（London Boroughs）是否產生影響？ 

回答：大倫敦政府成立後，成為 33 個地方政府的上層組織，所以權限會受到影響，

因此必須向大倫敦政府提出建議或爭取建設。2009年 4 月，倫敦市長 Boris 

Johnson和當時的倫敦委員會主席 Merrick Cockell簽署了倫敦城市憲章

（London City Charter），對 GLA 和倫敦市及 32 個自治區的權利義務做了某

些規範，其主要的目標包括：民主領導、公共服務的傳遞與規律，以及服務

提供者的遠見，而倫敦的居民、工作者和遊客都應該是這個憲章的受益者。 

問題 4：33 個自治區的經費來源為何？大倫敦政府或英國政府是否會給予補助？ 

回答：英國地方政府主要的經費來源包括議會稅（Council Tax）、資金收益（出售

土地、房屋等資產收入）、規費收入、非經常性補助（中央政府和其他機構

的補助）及中央政府「國家非住宅稅率」（National Non-Domestic Rate，NNDR）

的分配，大倫敦政府並不會給自治區政府補助。 

問題 5：英國政府目前正在推動 Multi-Area Agreements，請問是否知道這件事情？

33 個自治區是否有簽訂相關的合作協議？可否舉例說明？ 

回答：中央政府正在推動一些區域合作組織，除了 MAA 之外，也有地方策略夥伴

關係等策略，而倫敦市和 32 個自治區政府也會有相互的協議，例如兒童教

育、老人安養等。今年舉辦的倫敦奧運，GLA 也和倫敦市及相關的區政府成

立一個奧運委員會（Olympic Board），由倫敦市長 Boris Johnson擔任委員會

主席，因為有這樣一個委員會的運作，透過各政府和相關機構的協助，所以

這次的奧運辦的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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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考察考察考察考察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英國為內閣制國家，採行政立法一元之政府體制，雖然在地方制度賦予地方可

以選擇「市長—內閣制」，同時選舉市長和議員，但其地方政府體制因國情文化、歷

史背景、地理環境等因素，仍與我國採用行政立法二元分立之地方政府體制仍有所

不同。橘逾淮為枳，即使是把相同的制度移植過來，其結果也可能不盡相同，英國

地方制度的設計與發展，雖然無法完全為我國所採用，但他山之石仍可攻錯，經由

本次考察，發現英國在目前在地方自治的發展上，也存在與臺灣相類似的問題，例

如大倫敦政府和轄內倫敦市及 32 個自治區議會的互動關係與權責分工、地方政府的

財政問題等，而中央政府對於區域合作機制的推動，也值得我們參考。此外，由於

這次考察是一個人單獨前往，所以事前必須做足功課，在透過網站蒐集擬拜會機關

的資訊時，發現英國政府資訊公開做的非常落實，包括大倫敦政府各級官員的薪資

都明白的揭露在網站上；而到倫敦之後，利用公務之餘也參觀了市政建設，發現倫

敦大眾運輸工具非常普及與便利、指示標誌明顯易懂，無怪乎每年可以吸引超過

1,600萬以上的人次到倫敦旅遊，使得倫敦成為 2011年和 2012年全球最佳旅遊城市

，而這二方面也值得臺灣各級政府參考與學習。 

茲將本次考察得心得與建議，敘述如下： 

一一一一、、、、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建立區域合作機制並引導地方政府建立區域合作機制並引導地方政府建立區域合作機制並引導地方政府建立區域合作機制並引導地方政府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英國以往的區域合作機制多由地方政府主動組成，例如透過聯合理事會（Joint 

Boards）或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s）等方式，以作為區域合作平臺，其中最為

人所熟知的就是倫敦委員會和地方政府協會，其功能除了可以聯繫協調跨區域事項外

，也可以代表地方政府表達意見，並向中央政府爭取建設與經費，感覺有點類似我國

的議長副議長聯誼會或鄉（鎮、市）長聯誼會，但顧名思義這些聯誼會能發揮的功能

有限，反觀倫敦委員會和地方政府協會在相較之下，似更能發揮其功能性。 

英國政府為了促進地方經濟發展，體認跨區域合作及企業成立夥伴關係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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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陸續推出了地方策略夥伴（LSPs）、永續社區策略（SCSs）、地方企業夥伴（

LEPs）等政策，並祭出適當的獎勵條件，鼓勵地方政府間或和企業簽署地區協議（

LAAs）及多區協議（MAAs) ，而這些區域合作組織或協議大部分都是由中央政府主

導。 

在臺灣，地方政府間跨區域公共事務合作的議題，近年來也漸受關注，但僅有少

數法律有跨域合作的規定，例如「區域計劃法」第 18 條規定，為推動區域計畫之實

施及區域公共建設之興修，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組成「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

，但此區域合作機制偏向促進區域計畫和公共建設等硬體方面，且成效不彰。99 年 2

月 3 日地方制度法修正公布，第 24 條之 1 至 24 條之 3 賦予地方自治團體跨區域合作

機制之法源，其中第 2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處理

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之利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福祉，得與其他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成立區域合作組織、訂定協議、行政契約或以其他方式合作，並

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備查；同條第 4 項規定，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對於直轄市

、縣（市）、鄉（鎮、市）所提跨區域之建設計畫或第 1 項跨區域合作事項，應優先

給予補助或其他必要之協助，此 2 項規定除了使地方自治團體可以以各種方式進行跨

區域合作外，也第一次將對跨區域合作事項應優先給予補助或必要協助的規定納入法

律條文，以鼓勵地方進行跨域合作，而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第 27 條及 99 年 8

月 31 日修正發布之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補助辦法第 3 條也有類似規定。 

在地方制度法上開條文未修正公布前，已經有部分地方政府籌組首長聯繫會報，

例如「北臺 7 縣市論壇」、「高高屏首長會報」等，但多只是一種非正式的意見交換甚

至是聯誼性質的聚會，難以進行有效及實質的合作。而在地方制度法修正後，這些首

長會報也逐漸轉型，例如北臺 8 縣市成立了「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中臺 4 縣

市成立了「中臺區域合作平台」，甚至有不相鄰之縣市也有跨區域合作事項出現，如

臺北市支援金門縣擴建自來水廠、高雄市協助澎湖縣焚燒垃圾，以及莫拉克風災後的

重建支援等，跨區域合作事項逐漸增多且多元。 

區域合作除了跨區域的地方政府合作外，也應包括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合作，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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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地方進行投資，這部份從各地方首長出國招商，在轄區內設置科學園區、產業

園區或工業區、給予企業投資獎勵優惠等措施，都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努力。但不管

是跨區域合作或與區域內的企業合作，臺灣似乎不像英國是由中央政府部門引導建立

合作機制或簽署協議，大多是由地方自行主導，而中央政府除了修正相關法規外，各

相關部會似應更加積極的引導或介入，並就相關資源進行整合，以免地方政府成多頭

馬車。故有關臺灣現階段區域合作機制之成效，尚有待評估。 

二二二二、、、、    多元治理模式多元治理模式多元治理模式多元治理模式與鄉與鄉與鄉與鄉（（（（鎮鎮鎮鎮、、、、市市市市））））及區之自治及區之自治及區之自治及區之自治 

英國係屬內閣制國家，故不論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皆是由人民選出之議員

組成議會來進行政府運作，地方民眾對於地方治理模式並無選擇權。2000 年國會修

正通過地方政府法，在原有的制度外，再提出「市長－議會制」（mayor-council）和

「市長－經理人制」（mayor-manager）等 2 種地方治理模式，以供各地方透過公民投

票自行決定採用地方政府體制。雖然大部分的地方民眾仍選擇原本的治理模式，但該

法賦予地方民眾對於治理模式可以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其作法仍應值得肯定

。 

我國地方制度，就憲法及其增修條文的規定，目前臺灣僅有縣（市）及直轄市

自治受憲法之制度性保障，而鄉（鎮、市）自治係地方制度法所規定，故有部分學者

認為鄉（鎮、市）自治其實是違憲的。85 年底「國家發展會議」作成「取消鄉（鎮

、市）自治選舉，將鄉（鎮、市）長改為官派」之共識，90 年「經濟發展諮詢委員

會議」亦作成「儘速進行二級政府體制再造，排除投資環境非經濟因素障礙」之共同

意見。內政部依上開共識，將「取消鄉（鎮、市）自治，建立二級政府」納入「地方

制度法」修正草案，並於 89 年至 96 年間經行政院 3 度送請立法院審議，惟因朝野無

法獲得共識而未付委，以致屆期不續審而退回。 

目前有關鄉（鎮、市）應維持自治或取消自治，因 99 年新北市、臺中市、臺南

市及高雄市 4 個直轄市成立，將原臺北縣、臺中縣、臺南縣及高雄縣轄下的鄉（鎮、

市）改制為區，取消其地方自治團體法人地位而產生和以往不同之氛圍，且因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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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區非地方自治團體法人，乃至有學者主張改制後之直轄市應如英國倫敦或日本東京

實施區自治，以落實基層民主。 

有關未來的鄉（鎮、市）是否取消自治，抑或直轄市之區應實施自治，目前尚

無共識，仍有待彙集社會各界意見凝聚共識後，再來進行制度之檢討與修法。但由於

現行鄉（鎮、市）規模差距太大，且合併後直轄市的區太多，故目前的政策方向為，

應俟行政區劃法（草案）完成立法後，鼓勵直轄市和縣（市）推動鄉（鎮、市）及區

之整併。至於整併後之鄉（鎮、市、區）應否實施自治，也許可參考英國地方政府法

提供多元治理模式的作法，修正地方制度法納入公民投票機制，讓地方居民可以自行

決定鄉（鎮、市、區）是否要自治，但同時亦應有相關配套措施，如自治財政收支、

自治權限、資產移轉等規定。 

臺灣未來鄉（鎮、市、區）自治與否，也許不能僅從基層民主或行政效能等單

一面向作為思考點，怎樣的地方政府體制對臺灣未來整體發展是好的、是正面的、是

有助益的，才是應該思考的重點。 

三三三三、、、、    地方層級簡化與地方分權地方層級簡化與地方分權地方層級簡化與地方分權地方層級簡化與地方分權及及及及權責權責權責權責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由圖 1 可知，目前英國威爾斯及蘇格蘭皆採單一層級的地方治理模式，而英格蘭

也有部分地區是採取單一層級的地方治理模式，其轄內非主要的地方議會，如教區議

會或社區議會，大概類似於臺灣村（里）這一層級的編組性質，非正式的地方政府組

織。從這樣的地方自治發展大致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層級簡化似乎似英國地方政府的

發展趨勢之一。而我國經歷過精省的過程，這也是推動地方政府層級簡化的結果，姑

且不論精省是否有達到預期的成效，但確實改變了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政府間的層

級結構。依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的初步效

益評估」的委託研究報告中顯示，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後，在政府行政效

率上確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雖然政府組織結構改變未必能在短時間內展現效益，但長

遠而言如能對行政效能的提升或臺灣的整體發展有正面影響，仍應持續推動，就如同

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也許短時間看不出合併改制的好處，但在中央與地方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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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應能看出其效益。而對於英國推動地方層級簡化的方向，亦

可以作為我們在思考臺灣鄉（鎮、市、區）這層級是否應自治的參考。 

其次，由於目前英國的執政黨主張「小政府、大社會」，所以去中央化（

decentralizing）是目前 DCLG 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將中央權限儘量下放給地方，這其

實跟我國推動政府組織改造的 4 化--「去任務化、法人化、地方化、委外化」其中的

地方化很像。但就目前正在進行的中央政府組織改造來看，中央政府二級機關的數量

雖然減少，但三級機關的數量卻增加，這表示各機關仍是本位主義，不肯將權限下放

給地方，以致於外界對於組改批評聲浪不斷。例如在縣市合併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所主管的就業服務和勞動檢查業務，原本臺北市和高雄市皆有權限，但在縣市合併後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為求一致，卻要將該 2 項業務回收中央，並在組改後的勞動部下

成立勞動檢查署，以致於合併後的高雄市目前在勞檢業務上仍是一市兩制，問題仍無

法解決。地方制度法對於各級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事項雖是列舉規定，但實際上中央

與地方的權限分工，還是看各個作用法的規定，而各部會在制定或修正主管法規時，

往往忽略什麼地方自治事項，以致現行法規對於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常存有爭議。

因此，各部會應秉持「地方可以做的中央不做」的「地方化」原則，以及「中央負責

政策、地方負責執行」的精神，尊重地方自治權限，修正相關法規，明確劃分中央與

各級地方自治團體之權責，將權限下放給地方，則中央政府組織改造才能達到組織精

簡的成效。 

除了中央權限下放外，地方政府這一層級的權責分工亦應明確。以大倫敦政府為

例，其主要工作為大倫敦地區的策略規劃事項，負責執行的部份僅有交通、警政與犯

罪、消防及建設發展等事項，其他與地方民眾切身生活較相關的事項，例如教育、住

宅、社會服務、圖書館、廢棄物清理等，皆由倫敦市和 32 個自治區處理。以臺灣直

轄市和區公所之間的權責分工，尤其改制後的直轄市，其行政區域的面積和人口以及

各區之間的差異和臺北市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其治理模式也和臺北市有不同的思維模

式，但很遺憾的是，幾乎所有改制後的直轄市，大部分都仿效臺北市政府和區公所的

權責分工模式，以致於由鄉（鎮、市）改制成區的公所員工及民眾，有很大的相對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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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感，也造成直轄市政府組織增加，編制人員變多，民眾未感受到改制的好處，卻明

顯感受到市政府的組織規模變大、人事費用增多，尤其是直轄市政府將幕僚性質的人

事、主計、政風設為一級機關，也將部分原本是一級機關的內部單位改設為二級機關

，使得直轄市政府的人事、主計、政風人員大為增加，在編制總員額受限的情況下，

反而排擠業務單位的人力。因此，我國直轄市政府也許可以參考大倫敦政府的組織規

劃和其轄內 33 個自治區的權責分工模式，將直轄市政府及各一級機關定位政策規劃

單位，而與民眾切身的事項就交由區公所去執行，甚至在大方向大原則不變的前提下

，在某些部分的業務可以允許有因地制宜的便民措施，以精簡人事組織並提升行政效

能，達到簡政便民的效果。至於縣和鄉（鎮、市）的權責分工，除有賴於各作用法明

確規範外，亦應將鄉（鎮、市）的自治事項定位為與民眾切身生活有關的事項，適當

賦予鄉（鎮、市）自治權限，以使縣和鄉（鎮、市）的自治事項能有明顯的區別而能

自負其責。 

四四四四、、、、    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政府資訊公開透明 

現在是電子化社會，也是電子化政府時代，越來越多民眾透過網路來獲取資訊

並尋找資料，加以政府資訊公開已經成為現代化政府的必要條件，於是透過網站或

網頁將政府的施政理念、政策及相關資訊公開於網站上，不僅可以使民眾了解政府

的施政作為，也符合政府資訊公開的相關規定。 

在進行這次出國考察的前置作業時，為了對擬拜會機關有所瞭解，以利撰擬訪

談題綱及準備資料，於是至相關機關網站瀏覽，發現英國不論是中央政府的社區及

地方政府部，還是屬於地方層級的大倫敦政府、倫敦市法團等機關，其網站所提供

的資訊都相當簡單明白但又不失完整，包括機關介紹、運作方式、所提供的服務、

施政方針及年度計畫、預算等，甚至包括市長、議員及相關官員的薪資，在網站上

都可以看的到，對於想要瞭解政府機關運作情形及獲取相關資訊的民眾而言，有相

當的助益。然其美中不足之處，就是相關機關首長信箱處理的時效，約莫需要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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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的時間，相較於臺灣政府機關對於首長信箱的處理的時效規定從 3 天到 7 天不

等，可能還有改進的空間。但若能直接找到該業務的聯繫窗口，則處理的時效相對

會迅速很多。 

然若就政府資訊公開這部分而言，臺灣政府機關在網站上所揭露的資訊，則有

改進的空間。臺灣政府機關的網頁大部分的版面看起來太過複雜，其原因可能是想

要提供民眾多樣的資訊，但比較少看到有整體性、一目了然的資料，例如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 7 條所規定的年度施政計畫、預算及決算書，甚至是首長的施政理念或民

眾可能會感興趣的各地方首長或議員、代表的薪水、福利措施等，都可以更為公開

與透明化。尤其像倫敦市法團雖然只是類似我國鄉（鎮、市）這層級的地方政府，

但其網站資訊公開透明的程度，就值得我國各層級地方自治團體參考與學習。 

五五五五、、、、    世界城市的要件世界城市的要件世界城市的要件世界城市的要件— 大眾交通工具大眾交通工具大眾交通工具大眾交通工具便利便利便利便利與與與與指指指指標明顯易懂標明顯易懂標明顯易懂標明顯易懂 

英國倫敦希斯洛（Heathrow）機場在 2012年有將近 7,000萬人次入出境，人數

創歷年來最高紀錄，而 2012年到倫敦旅遊的人次也將近 1,690萬人，高居當年旅遊

人次最多的城市，連續蟬聯全球最佳旅遊城市（2011年及 2012年），其原因除了 2012

年倫敦舉辦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吸引人潮外，倫敦悠久的文化歷史及古蹟景點也是吸

引全世界各國人民到倫敦旅遊的因素。而到倫敦的街上或著名景點可以發現，很多人

是採自助方式到倫敦旅行，個人認為大眾交通工具的便利與指示標誌明顯易懂，是讓

人可以很輕鬆的到倫敦自助旅行的原因。 

倫 敦 大眾 交通 工具 最有 名 的就 是擁 有全 世界 最 古老 的地 鐵系 統（ London 

Underground，英國人簡稱為 Tube），從 1863年興建營運開始至今已經有 150年的歷

史，目前共有 11 條路線，270 個車站，全長 249 英哩，是世界上第 3 大的地鐵網，

僅次於北京地鐵及上海地鐵，每年載客量超過 10 億人次。由於本次至倫敦考察是一

個人前往，每天出門就是以地鐵為主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對倫敦地鐵有深刻的體驗。 

倫敦地鐵車站的規模差距非常大，小站可能只有一個出口，大站則有 10 幾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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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而有的地鐵車站有電動手扶梯，有的只有舊式電梯。筆者第一次進入的地鐵車站

只有舊式電梯，以在臺灣搭乘臺北捷運的經驗，通常不會搭乘電梯，於是就走樓梯下

月台，沒想到旋轉式的樓梯一直往下延伸，走了好久才到月台，這時才知道因為有些

地鐵車站挖的很深（最深的一個月台深入地底 192英呎，約 57.6公尺深），所以才設

置舊式電梯供民眾使用。而由於地鐵老舊，所以有將近 40％的車站及車廂沒有冷氣

設備，夏天在月台及車廂內的溫度可能會超過攝氏 40 度以上。另外，倫敦地鐵最為

人詬病的就是高的嚇人的票價，以最便宜的市區中心 1 區到 2 區為例，單程票 4.5英

鎊(約 215元新臺幣），日票不限搭乘次數為 8.8英鎊（約 420元新臺幣），使用優惠

的牡蠣卡（Oyster Card，類似臺北捷運的悠遊卡）單程也要 2.8英鎊（約 134元新臺

幣），但如果使用旅遊卡（Travel Card）加值在牡蠣卡裡，則有分別有 1 日、7 日及

1 個月不限次數的搭乘上限優惠，分別為 7.3、30.4及 116.8英鎊，旅客可依停留的時

間選擇較為優惠的方式來加值，而當要離開倫敦時，機場也有設櫃檯可以辦理餘額退

費，相當方便。 

雖然倫敦地鐵老舊、票價又貴，但因為 11 條地鐵路線與其他交通工具（如市區

公車、長途客運、鐵路等）所構成的綿密交通網，除了站與站之間的距離並不很遠，

政府機關和知名景點也多在地鐵站附近，而且地鐵連接希斯洛機場，使得旅客進出機

場及參觀景點非常方便，再加上倫敦交通局的網站，提供了只要輸入起訖點就可以幫

忙規劃應搭乘的交通工具、轉乘點及計算搭乘所需時間的服務，讓初次到倫敦旅行的

人，也可以容易的安排規劃行程。 

另外，由於地鐵站與站之間的距離並不遠，所以筆者參觀市政建設時，在倫敦街

上走路的時間遠比搭地鐵的時間還多，而在這麼大的城市街道上能夠不迷路，指示標

誌的設置就顯得非常重要。其實倫敦街道的路名標示並不明顯，但在十字路口會設置

重要政府機關和著名景點的指標，這在臺灣各行政區域的街道上也可看得見。倫敦街

道指標最令筆者欣賞的，是設置在地鐵站出口附近、公車站及腳踏車租借處的地圖，

這個地圖除了以平面空間方式標示附近的街道、著名建築物及景點等地標外，也用時

間的方式，標示出以目前所在位置為中心，步行 5 分鐘及 15 分鐘、或騎腳踏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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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可以到達的範圍，這讓行人除了有空間的概念，也有了時間的概念，知道大約多

久可以走到目的地，或走太久沒到達目的地可能已經是走過頭了，而大概 5 分鐘左右

的路程就會有另一個以該地點為中心的地圖出現，即使走錯路也不致於迷路。就是因

為這個具有空間及時間概念的地圖，讓筆者雖然是第一次一個人出國，第一次到一個

完全陌生的大城市，還可以勇敢的在街上邁步走而不致於迷路。9 

反觀臺灣的城市，例如臺北市雖設有公共腳踏車租借站，但沒有設置以該地點為

中心的地圖，旅客即使想租借，也不知道附近有哪些景點可以去；又筆者在臺北市及

新北市的街道上也曾看見設有地圖指標，但該地圖並沒有如倫敦街道上的地圖，畫有

以該地圖設置點為中心步行 5 分鐘或 15 分鐘可以到達的範圍，雖使旅客有方向的概

念，但卻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到達目的地，而且地圖設置的數量也不夠多。不要說外

國人來到臺灣，可能連南部人到北部、或北部人到南部旅遊，也常常因指示標誌不明

確而有走錯路的情況產生。 

臺灣好山好水，有好吃的美食及豐富的人文風貌，所以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

府，都很努力的在行銷臺灣及各城市的旅遊景點，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到臺灣來旅行，

而最重要的，應該是要能解決外國旅客「行」的問題，尤其是對自由行的旅客而言。

所以，如果臺灣的直轄市想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城市，讓世界各地的人願意到臺灣旅行

，大眾交通工具的普及與便利，以及指示標誌明顯易懂，就變成很重要的一項工作，

興建機場捷運及臺北捷運網的擴建就是交通工具普及與便利很重要的建設；而相關的

旅遊網站，或是交通資訊網，例如臺北捷運公司、台灣高鐵、臺鐵及交通部網站，也

應將相關交通資訊予以整合，提供如倫敦交通局可以幫旅客規劃起訖點所需搭乘的交

通工具、轉乘點及計算所需搭乘時間等相關服務，讓國外旅客也可以因此更容易規劃

行程。倫敦之所以可以成為世界城市的這些經驗，都是值得中央政府相關業務主管部

會及各級地方政府學習參考的地方。 

 

 

                                                 
9 指標地圖照片請參附錄 4、考察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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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倫敦發展演變倫敦發展演變倫敦發展演變倫敦發展演變古古古古地圖地圖地圖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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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Localism Act 2011 簡報簡報簡報簡報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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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3、、、、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s 簡報簡報簡報簡報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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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4、、、、考察考察考察考察剪影剪影剪影剪影 

拜會臺北駐英國代表處 

與駐英代表處崔秘書靜麟及楊組長莒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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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 London Assembly（City Hall—大倫敦政府大樓外觀） 

 

 

City Hall 由伊莉莎白二世在 2002年 7 月 23 日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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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London Assembly Mr. Mark Demery（Head of External Relations）於議場合影 

 

 

議場內議員與市長的座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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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與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Mr. Peter Lisley （Assistant Town Clerk）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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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d Hall（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辦公廳） 

 

 



 

 78

拜會英國 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與 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Mr. Nick Tennant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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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 London Councils 

與 London Councils Mr. Doug Flight （Head of Service: Strategic Policy Group, Policy 

and Public Affairs）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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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rd Mayor’s Show（倫敦自治市長就職典禮及遊行-市長上馬車） 

 

The Lord Mayor’s Show（倫敦自治市長在馬車上與民眾揮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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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The Lord Mayor’s Show 

（新、舊任市長在觀禮臺 

上與遊行隊伍揮手致意） 

 

 

 

 

 

 

 

 

 

左圖：The Lord Mayor’s Show 

（市長在 St. Paul’s Cathedral   

前接受主教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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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街道指標地圖（圓圈分 

別為步行 15 分鐘及 5 分鐘 

可到達的範圍） 


